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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2016年 5月，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简称国家“土十条”），提出要系统构建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技术体系。2017年

6月，东莞市人民政府印发《东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简称东

莞市“土十条”），要求加强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充分利用国土、环保、农业等

多部门数据，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发挥土壤环境大数据在污染防治、城乡

规划、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中的作用。2018年 6月，国家发布《土壤环境质量 农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不再规定全国统一的土

壤环境背景值，由地方政府根据相关规范自行确定本辖区的土壤环境背景值。

2018年 8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也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区域土壤环境背景

值研究。

2019年 7月，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设立了“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项目”，

要求结合东莞市土壤类型分布、土地利用现状特征及管理需求，开展东莞市土壤

环境背景值调查与标准制订研究，具体技术工作由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

二、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市土壤中铅、砷等元素背景含量偏高，导致在日常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评估

工作中，此类元素可能会出现“无来源”超标，引发误判的情况。为消除土壤环

境背景的干扰，准确判断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风险程度，亟需根据我市土壤环境

背景状况，出台具有我市特色的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用于合理评价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区域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辅助修正建设用地和农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本标准的制订是贯彻落实国家“土十条”、东莞市“土十条”等文件精神的

具体举措，是掌握全市土壤环境背景总体状况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完善东莞市

土壤环境保护与管理标准体系的实际需要，对于科学、合理、有效评价东莞市土

壤环境质量状况、推动土壤分用途、分类分级管理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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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制订主要依据“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项目的研究成果，并充

分借鉴国内外在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制订方面的经验，调研东莞市在土壤污染防

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管理需求。标准制订主要依据以下原则：

1. 立足东莞实际。结合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物检

出率情况，确定我市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需考虑的污染物项目。

2. 确保科学合理。充分借鉴国内外较成熟的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制订方法，

结合实际进行集成创新，保证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的编著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

3. 遵循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法规、技术导则和标准体系相结合相衔接，

相互支持。

（二）制订标准的依据

1. 政策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8年 1月 1日施行）；

（3）《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4）《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2020〕26号）；

（5）《关于印发东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府

〔2017〕54号）。

2. 技术依据

（1）《区域性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试行）》（HJ 1185-2021）；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3）《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4）《土壤元素背景值及其研究方法》（气象出版社，1987）；

（5）《中国土壤环境质量基准与标准制定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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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条款说明

（一）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基本统计量、使用方法，以及监测、

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状况评价，主要适用于东莞市区域性土壤

环境质量评价参考，地块尺度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背景含量统计方法及标准按照

国家有关要求执行。

（二）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标准主要引用的相关标准文件，包括：《区域性

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试行）》（HJ 1185-202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T166）、《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性检验》（GB/T4882-2001）以

及系列土壤污染物分析方法等。

（三）标准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共有 5个术语和定义。具体如下：

（1）土壤（soil）：指位于陆地表层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多孔物质层及其相

关自然地理要素的综合体。与《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土壤”的定义一致。

（2）土壤环境背景含量（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content of soil）：指一定

时间条件下，仅受地球化学过程和非点源输入影响的土壤中元素或化合物的含量。

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定义一致。

（3）土壤环境背景值（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value of soil）：指基于土壤

环境背景含量的统计值。通常以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某一分位值表示。与《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土壤

环境背景含量”的定义一致。

（4）土类（soil type）：指根据生物气候条件、人为因素等成土条件和成土

过程以及剖面形态、土壤属性划分。

（5）分位值（fractile）：与随机变量概率分布函数的某一概率相应的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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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中“分位值”的定义一致。

（四）污染物项目的选择

污染物项目选择主要包括自然过程本身固有的元素，主要考虑对人体健康和

生态环境毒害性高的污染物；也包括人为活动产生的其他污染物，优先关注在环

境中难降解、残留时间长的污染物。

无机污染物项目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土壤环境标准普遍关注的污染物。如镉、汞、砷、铅、铬、铜、镍、锌

等重金属。

二是根据本地区土壤污染特点和环境管理需求选择污染物。目前，东莞市结

合本地土壤污染特点和环境管理需求，在全市农用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

环境调查中，污染物项目还包括铝、铍、硒、锑、钴、铊、钒等金属。

有机污染物项目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有机物质，在土壤中也存在一定的含量的项目。例

如，部分多环芳烃类，石油烃等化合物。背景值的确定参照无机污染物背景值制

订的方法。

二是人工化学合成的，通过人为活动带入土壤的项目。主要是通过过去或现

在大面积施用，或由于大气传输和沉降等影响，使得这些物质在土壤中能够被检

出（如有机氯农药类等）。因此，可以认为这些物质一定意义上在土壤中已经具

有环境背景水平。

三是土壤环境背景调查阶段土壤样品中检出率较高的污染物。根据已开展土

壤环境背景调查获得的数据，选择检出率较高的项目，如石油烃。

根据土壤环境背景调查结果，金属元素普遍有检出且检出率较高，其中镉、

砷、铅、铜、锌、铝、铍、锑、钴、铊和钒的检出率为 100%，其余元素汞、铬、

镍和硒的检出率均超过 90%；有机类污染物中仅总石油烃（C10-C40）有检出且

检出率较高，达到 98.53%，其余各有机污染物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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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中典型剖面检测指标检出情况

序号 检测指标 检出限 检出率（%）

1 镉 0.01 mg/kg 100
2 汞 0.002 mg/kg 91.18
3 砷 0.01 mg/kg 100
4 铅 0.1 mg/kg 100
5 铬 4 mg/kg, 97.06
6 铜 1 mg/kg 100
7 锌 1 mg/kg 100
8 镍 3 mg/kg 91.18
9 铝 0.3% 100
10 铍 0.2 mg/kg 100
11 硒 0.01 mg/kg 98.53
12 锑 0.01 mg/kg 100
13 钴 0.5 mg/kg 100
14 铊 0.1 mg/kg 100
15 钒 1 mg/kg 100
16 石油烃（C10-C40） 6 mg/kg 98.53
17 多氯联苯（总量） 0.01 mg/kg 0.00
18 硝基苯 0.09 mg/kg 0.00
19 苯胺 0.1 mg/kg 0.00
20 2-氯酚 0.06 mg/kg 0.00
21 萘 0.09 mg/kg 0.00
22 苊烯 0.09 mg/kg 0.00
23 苊 0.1 mg/kg 0.00
24 芴 0.08 mg/kg 0.00
25 菲 0.1 mg/kg 0.00
26 蒽 0.1 mg/kg 0.00
27 荧蒽 0.2 mg/kg 0.00
28 芘 0.1 mg/kg 0.00
29 苯并（a）蒽 0.10 mg/kg 0.00
30 䓛 0.1 mg/kg 0.00
31 苯并（b）荧蒽 0.20 mg/kg 0.00
32 苯并（k）荧蒽 0.10 mg/kg 0.00
33 苯并（a）芘 0.1 mg/kg 0.00
34 茚并（1,2,3-cd）芘 0.1 mg/kg 0.00
35 二苯并（a,h）蒽 0.1 mg/kg 0.00
36 苯并（g,h,i）苝 0.1 mg/kg 0.00
37 α-六六六 0.07 mg/kg 0.00
38 β-六六六 0.06 mg/kg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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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指标 检出限 检出率（%）

39 γ-六六六 0.06 mg/kg 0.00
40 δ-六六六 0.1 mg/kg 0.00
41 p,p’-DDE 0.04 mg/kg 0.00
42 p,p’-DDD 0.08 mg/kg 0.00
43 o,p’-DDT 0.08 mg/kg 0.00
44 p,p’-DDT 0.09 mg/kg 0.00

由于有机氯农药类、硝基苯、苯胺、2-氯酚、多氯联苯（总量）等在典型剖

面样品中均未检出，不具统计意义，因此，本标准未纳入。本标准最终确定 16

种污染物项目，包括：

金属 15种：镉、汞、砷、铅、铬、铜、镍、锌、铝、铍、硒、锑、钴、铊

和钒。

石油烃类 1种：石油烃总量（C10-C40）。

（五）土壤环境背景值计算方法

1. 划分统计单元

根据《区域性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试行）》（HJ 1185-2021），

在调查区域内，按照影响该区域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主导因素土壤类型或成土母

质（岩）类型等划分调查单元。结合东莞市实际，以土壤类型划分调查单元。

东莞市土壤类型主要包括潴育水稻土、页赤红壤、耕型赤红壤、麻赤红壤、

盐积水稻土、洲积土田、潮土和页红壤等 8个类别，这些主要类型土壤面积约占

全市总面积的 96.6%。本标准以上述 8个土类为调查统计单元，实际调查点位总

数量为 173个（表 4.5-1），每个点位分表层（0-20cm）、心土层（40-60cm）和底

层（100-120cm）采集三个不同深度土壤样品分别进行分析，极个别点位土层较

薄或地下水位埋深较浅则采集表层和底层两层样品进行分析。对于调查范围覆盖

的统计单元，按照每个统计单元分别进行数据分布类型检验、剔除异常值，确定

每个统计单元的污染物项目土壤环境背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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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统计单元

类型 统计单元数 统计单元 点位数量（个） 样本数（个）

土类/
亚类

8

潴育水稻土 56 168
页赤红壤 29 86

耕型赤红壤 21 58
麻赤红壤 20 59

盐积水稻土 12 34
洲积土田 12 35
潮土 11 32
页红壤 12 34

2. 检验数据分布类型

有关区域土壤环境背景值的表达，国内、外一般都采用元素浓度的统计值表

示。由于不同元素浓度的概率分布类型不同，因而元素浓度统计值的变化规律各

异，土壤中元素浓度概率分布类型有：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偏态分布。依

据《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性检验》（GB/T4882-2001），对数据频率分布

形态进行检验。不同统计单元项目分布类型略有不同，大部分项目呈偏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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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不同土类统计单元样本分布状态
项目

统计单元

镉 汞 砷 铅 铬 铜 镍 锌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潴育水稻土 161 偏态 166 对数正态 168 偏态 159 偏态 168 偏态 168 偏态 162 正态 168 偏态

页赤红壤 83 偏态 86 偏态 86 对数正态 84 对数正态 85 偏态 82 对数正态 73 偏态 86 对数正态

耕型赤红壤 51 偏态 55 偏态 58 对数正态 52 偏态 55 正态 58 对数正态 49 偏态 58 偏态

麻赤红壤 57 偏态 59 正态 59 偏态 58 偏态 53 对数正态 59 对数正态 43 偏态 59 对数正态

盐积水稻土 30 对数正态 34 对数正态 34 偏态 34 对数正态 34 正态 34 正态 30 正态 34 偏态

洲积土田 35 正态 35 正态 35 偏态 35 偏态 35 偏态 35 偏态 35 正态 35 偏态

潮土 31 对数正态 32 对数正态 32 对数正态 32 对数正态 32 正态 32 对数正态 31 对数正态 32 正态

页红壤 34 偏态 34 对数正态 34 对数正态 34 偏态 29 偏态 32 偏态 25 偏态 34 偏态

项目

统计单元

铝 铍 硒 锑 钴 铊 钒 石油烃（C10-C40）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样本数 分布状态

潴育水稻土 168 偏态 168 偏态 168 偏态 168 偏态 168 偏态 168 偏态 168 偏态 161 对数正态

页赤红壤 86 正态 86 对数正态 86 对数正态 86 对数正态 86 对数正态 86 偏态 86 偏态 84 正态

耕型赤红壤 58 正态 58 正态 58 偏态 58 对数正态 58 偏态 58 对数正态 58 对数正态 52 正态

麻赤红壤 59 对数正态 59 对数正态 58 偏态 59 偏态 59 对数正态 59 对数正态 59 对数正态 59 对数正态

盐积水稻土 34 偏态 34 对数正态 34 对数正态 34 正态 34 偏态 34 对数正态 34 正态 34 正态

洲积土田 35 偏态 35 正态 35 偏态 35 偏态 35 正态 35 偏态 35 偏态 35 正态

潮土 32 正态 32 正态 32 对数正态 32 对数正态 32 对数正态 32 正态 32 正态 31 正态

页红壤 34 正态 34 对数正态 34 偏态 34 对数正态 34 对数正态 34 偏态 34 对数正态 33 对数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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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剔除异常值

土壤环境背景含量数据包括顺序统计量、算术平均值、几何平均值等表达方

式，在进行顺序统计量计算时，不剔除任何异常值；在计算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

均值时，根据数据概率分布类型选择性剔除异常值。当统计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或

对数正态分布时，不进行异常值剔除；当统计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

布时，按照算术平均值加减 3倍标准偏差进行异常值剔除，每次剔除后，进行统

计数据正态性检验，连续剔除，直至统计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或无

异常值为止。

在剔除异常值时，根据采样点位置、采样点周边环境、分析测试过程等对异

常值进行逐一核实，判断异常值可能属于外来污染，也可能来自高背景区，对于

点位周边没有明显污染源、采样时也没有发现有明显污染痕迹的异常值予以保留，

认为该异常值可能属高背景所致。

4. 确定背景含量土层

不同土壤层次间镉、砷、铅、铬、铜、锌、硒、铍、钒等多数金属元素含量

的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土壤层次间仅汞和铝含量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鉴于总体上土壤层次的差异对多数指标的影响较小，本次土壤环境背景值统计将

同一统计单元内各点位表层土壤的调查结果纳入到背景值含量的统计。

5. 土壤环境背景值表示

对污染物项目测定的原始数据进行顺序量统计，从顺序统计量结果可方便直

观的看出样本测定的最小值、最大值，看出数据分布的集中趋势（中位数）和分

散程度。

根据各污染物项目含量分布类型剔除异常值后，再计算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

均值。本标准列出了不同统计单元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基本统计量，包括顺序统

计量、算术平均值、算术标准差和几何平均值、几何标准差。

6. 土壤环境背景值含量的使用方法

不同统计单元的土壤环境背景值基本内涵是指某种土类土壤中污染物含量

等于或者低于背景值的，表明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自然背景水平；超过背景值的，

则可能受到人为活动或外来污染的影响。

具体统计单元的土壤环境背景值应结合东莞市土壤类型图进行选择确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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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准附录 A土类空间分布图确定评价区域的土壤类型，潴育水稻土、页赤红

壤、耕型赤红壤、麻赤红壤、盐积水稻土、洲积土田、潮土和页红壤 8种土类的

土壤环境背景含量分别选用表 1至表 8中的统计量。

一般以土壤环境背景含量顺序统计量的 95%分位值作为土壤环境背景值，用

于土壤环境背景状况评价。如国家出台确定土壤环境背景值的具体规定，则按照

国家有关要求执行。

五、主要起草过程

《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的起草主要是通过对《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

值调查》项目获取的不同土类金属元素和总石油烃（C10-C40）含量数据进行统

计，综合考虑东莞市自然环境、地质背景、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管理需求等因

素，最终制订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文本，其主要起草过程与计划如下：

2021年 7~9月，标准编制工作启动：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完成土壤环境背

景值标准立项申报工作。

2021年 10~11月，起草及内部审定阶段：初步完成标准初稿和标准的编制

说明，并组织完成标准专家咨询，进行适当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2月~2022年 10月，征求意见和审定阶段：主要工作是拟广泛征求

意见，并对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结合征求意见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后，形

成标准送审稿；召开专家审定会，并根据审定专家意见，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

六、知识产权说明

《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的制订是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等国家相关的法律和强制性标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订出来的，因此，与现行

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也无涉及其他专利的情况。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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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1）《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应与广东省及东莞市地方政策和法规制

度结合使用，加强技术标准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2）《东莞市土壤环境背景值》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先试用，在实际应

用中不断完善、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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